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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0                              证券简称：新国都                              公告编号：2018-042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的公司总股本 265,486,7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国都 股票代码 30013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菁 方媛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车公庙工业区泰然劲

松大厦 17A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车公庙工业区泰然劲

松大厦 17A 

传真 0755-83480344 0755-83480344 

电话 0755-83481391 0755-83481391 

电子信箱 songjing@nexgo.com.cn fangyuan@nexgo.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7年，公司继续专注于电子支付技术领域，从事以金融POS机为主的电子支付受理终端设备软硬件的生产、研发、销

售和租赁，以此为载体，加之以生物识别、征信及大数据分析处理，为客户提供基于电子支付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伴随移动

支付、电子支付、生物识别、大数据分析处理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公司以支付技术及金融POS终端软硬件的设计研

发为基础，叠加运营模式、技术领域的创新，继续巩固和提升在电子支付技术受理终端设备的市场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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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电子支付设备主要产品包括POS机（台式POS、移动POS、电话POS、智能POS、MPOS及新型支付终端）、密码键

盘及外接设备，生物特征识别及身份认证产品包括指纹和人脸识别算法、二代身份证模块、人证核验终端、智能金融自助设

备等。公司把握行业发展对电子支付终端和技术需求持续旺盛的机会，特别是生物识别、大数据分析处理及人工智能技术对

于支付领域的促进和革新，大力发展市场。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236,913,539.17 1,126,545,907.37 9.80% 977,566,38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933,856.89 139,021,692.71 -48.26% 85,495,85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238,633.78 94,737,789.68 -48.03% 76,015,210.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093,881.75 256,311,917.99 -81.63% 264,400,847.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60 -51.67% 0.3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60 -51.67% 0.3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6% 10.26% -5.80% 7.1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894,304,556.05 2,796,758,012.45 39.24% 1,822,478,46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98,699,578.56 1,455,175,355.33 37.35% 1,262,354,409.9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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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祥 境内自然人 28.87% 76,640,000 57,480,000 质押 15,700,000 

江汉 境内自然人 9.57% 25,405,760 19,054,320 质押 13,050,000 

渤海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信托－

恒利丰 215 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4.71% 12,499,781 12,499,781   

杨艳 境内自然人 4.29% 11,400,000 0 质押 11,400,000 

刘亚 境内自然人 3.49% 9,260,000 0 质押 8,210,000 

李霞 境内自然人 3.20% 8,497,000 0   

鹏华资产－浦

发银行－粤财

信托－粤财信

托－菁英 156

期单一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82% 7,497,475 7,497,475   

泰达宏利基金

－浦发银行－

云南信托－云

信富春 28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88% 5,002,744 5,002,744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45% 3,839,335 3,839,335   

刘必兰 境内自然人 1.32% 3,513,65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刘亚先生为刘祥先生之弟弟，江汉先生为刘祥先生妹妹之配偶，杨艳女士为刘亚先生之配偶，

杨艳女士与刘亚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发现公司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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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 全部债务比 8.60% 15.53% -6.93% 

利息保障倍数 3.82 4.52 -15.49%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公司继续专注于电子支付技术领域，从事以金融POS机为主的电子支付受理终端设备软硬件的生产、研发、销

售和租赁，以此为载体，加之以生物识别、征信及大数据分析处理，为客户提供基于电子支付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伴随移动

支付、电子支付、生物识别、大数据分析处理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公司以支付技术及金融POS终端软硬件的设计研

发为基础，叠加运营模式、技术领域的创新，继续巩固和提升在电子支付技术受理终端设备的市场领先地位。 

公司电子支付设备主要产品包括POS机（台式POS、移动POS、电话POS、智能POS、MPOS及新型支付终端）、密码键

盘及外接设备，生物特征识别及身份认证产品包括指纹和人脸识别算法、二代身份证模块、人证核验终端、智能金融自助设

备等。公司把握行业发展对电子支付终端和技术需求持续旺盛的机会，特别是生物识别、大数据分析处理及人工智能技术对

于支付领域的促进和革新，大力发展市场。 

综上，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3,691.35万元，同比增长9.80%。报告期内预算管控优化结构节约费用，管理费用较

去年同期下降1.97%，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9.31%，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19.09%，报告期获得投资收益44.82万元，

实现利润总额9,345.49万元，同比下降30.81%；实现净利润7,193.17万元，同比下降50.15%。 

报告期开展的主要经营及管理工作情况如下： 

（一） 公司经营情况 

（1） 支付业务 

2017年，支付业务市场方面，支付子公司组建传统POS事业部及智能POS事业部，通过双轮连接驱动前后端，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市场需求、业务问题的有效解决。进一步完善梯队式的市场队伍建设，进一步推动产品经理负责制方案的构建，通

过产品负责人统一协调中后端资源，实时与前端人员沟通确保研发人员快速灵活响应市场需求，很大程度的提高内部流程效

率。  

国内市场方面，2017年市场价格竞争更加激烈，公司市场部门通过利用现有资源挖掘更多市场空间，大力发展行业客户，

调整产品销售组合方案；针对第三方市场推出低成本手持移动POS，把握市场机遇，进一步抢占市场； 

海外市场方面，公司优化了对国际市场的区域运营管理，对重点市场的支持进行补充和调整，继续寻找和建立全球区域

的重点战略伙伴合作。截止至2017年末，公司国际业务已实现销售国家26个。国际市场全年实现销售收入0.73亿元，与去年

同期略有下降，占营业收入的5.87%，海外业务仍然保持了较好的毛利率水平。 

产品和技术研发方面，报告期间，支付子公司投入研发费用0.73亿元，占营业收入的7.60%。多年来，公司持续投入大

量研发资金加强研发管理能力，提升开发效率和质量安全、系统接口和协议规范化，提高产品设计可靠性和稳定性，从而满

足市场严格的安全保护需求。部分机具实现降本技术方案突破，并成功通过实验室认证。以产品为驱动，强化对外部需求响

应，实现新项目过程控制，达成立项目标。关注量产POS机用户体验，严控产品质量控制各项指标。提高技术平台开发能力，

进一步提升智能POS竞争力。 

（2） 征信业务 

2017年，信联征信已与多家知名权威机构达成合作，包括公安、工商、运营商、银联、知名高校等，并逐步切入大型银

行客户群，成功为多家大型银行客户提供优质稳定大数据风控服务。产品方面，已推出全面的反欺诈产品线，涵盖信息核验、

人脸识别、实名反欺诈、设备反欺诈、反欺诈模型、反欺诈规则引擎等；推出先进的KYC（Know Your Customer）产品线，

融合身份、社交、行为、信用、消费多类数据，打造360度客户视图；推出权威的企业征信产品线，依托人行授予资质，在

招投标、支付收单等行业形成解决方案。建立本地化业务、技术支持团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在深圳、北京和上海均设有

专业的业务、产品方案和技术团队。 

2017年，公信诚丰新成立技术中心，分设二级项目部门，按照项目进行管理，合理分配资源，提升了管理效率。公信诚

丰增加安全通道生物识别闸机、公共场所机器智能视觉管理，进一步提升其安全和管理效率。2017年，公信诚丰实现收入

9,253.51万元，同比增长3.22%；实现净利润4,643.39万元，同比增长4.58%；毛利率保持稳定。 

（3） 智能硬件、生物识别 

2017年，智能硬件业务集中资源开发核心产品，快速完善产品线，借助其它厂商市场拓展能力，与市场及运营能力强的

下游厂商深度合作、定制方案，尝试快速拓展市场，进一步与智能家居等合作厂商进行了家庭安防套件方案的深度合作；与

潜在行业大客户深度合作，贴身定制；与其它厂商合作开发新产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降低风险。目前与精密机械类厂商

合作开发智能家居安防类产品。 

2017年，中正智能作为全国七家公安部指纹应用算法提供商之一及首批公安部认证通过的二代证指纹核验设备厂商，重

兵部署争取最大市场份额，但受2018年二代身份证机具均需要加入指纹的政策影响，中正智能等生物识别机具厂商均在做新

产品检测，对设备采购量和销售节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部分商业银行招权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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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升13.71%。年度利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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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公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该准则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同时要求企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

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开始采用该修订后的准则，上述会计政策变化的主要内容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的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

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由此，公司将相应政府补助金额从利润表“营业外

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调减“营业外收入”2017年1至6月发生额25,152,073.54元，调增“其他

收益”2017年1至6月发生额25,152,073.54元；对于2016年财务报表中可比期间的数据不予追溯调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该准则自2017

年5月28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该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规

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本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规定，对于该规定影响的财务

报表列报项目金额进行了调整，将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从“营业外收入”和“营

业外支出”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777,584.50元，对上年财务报表数据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新设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新国都末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公司长沙法度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3、投资设立子公司杭州中宗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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